关于迅速上报《行业党建情况摸底表》的紧急通知

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
    为了摸清我省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行业党建工作情况，行业党委曾下发文件要求各会计所、资产评估机构于5月15日前上报党建工作情况摸底统计表，但截止6月5日统计，仍有部分机构未报来统计报表。为了维护工作的严肃性，请尚未报送的机构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责成专人迅速办理，于6月12日前报送，否则，过期仍未按照要求报送的，党委将予以行业内部通报批评。具体填报方法：
1、请直接登陆省注协网站点击中注协《关于开展行业党建情况普查的通知》（会协[2008]37号），下载附件表2、表3内容认真填写（填有挂靠单位的，要附党员具体名单及挂靠单位）。

    2、如有未编入支部的党员，要另附党员名单情况。

    3、如有未建立支部的单位，要附情况说明。
4、填表后附前三项情况说明，直接传真0351-4192010
  行业党委办公室联系人：高玉荣   刘旭梅

联系电话：0351-4033512
    附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行业党建情况普查的通知》


二〇〇八年六月六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行业党建情况普查的通知

会协[2008]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党的十七大作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部署，对包括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内的新社会组织和新社会阶层党建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加强行业党的建设是行业科学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当前行业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会已经将其作为2008年的工作重点。根据中组部和财政部领导的指示精神和工作总体安排，我会拟开展行业党建情况普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目的和重点

加强行业党的建设的重要前提是摸清底数。此次普查的目的是，摸清行业党员和党组织建设情况，为规划行业党建工作提供依据，为下一步改进和加强行业党的建设打好基础。普查的重点包括党员基本情况（包括注册会计师和一般从业人员，下同）、党员结构状况、组织关系挂靠情况；行业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组织生活开展情况、新党员发展以及流动党员管理。

二、普查方式和方法

普查的方式是，中注协印发调查问卷和调查表，省级协会和事务所填写基本情况，由省级协会汇总后上报，并辅以必要的文字说明。本通知附件中，《行业党建情况调查问卷》和《行业党员情况汇总表》由省级协会填列，《会计师事务所党员情况普查表》供省级协会对事务所普查时使用。其中，《会计师事务所党员情况普查表》部分填列栏设计有下列菜单，请直接点击选择。《行业党员情况汇总表》结果可通过行业管理信息系统获得，具体方法是通过登录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地方协会版），点击进入“行业普查”子系统，按操作说明将《会计师事务所党员情况普查表》电子版导入后汇总。

普查的方法是，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放调查问卷和调查表，反馈普查结果。党建情况普查工作尽量与年检工作结合进行。我会将于<5月16日前>把本通知电子版放入专用信箱:yjfzb@cicpa.org.cn，密码：123，请及时下载，组织普查,并于<6月16日前>，将填好的《行业党建情况调查问卷》、《行业党员情况汇总表》及有关文字材料的电子版，反馈专用信箱yjfzb@cicpa.org.cn。

三、普查的组织保障

为了做好此次普查工作，请省级协会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精心部署和安排，确保普查工作及时完成，保证相关信息的准确完整。

请省级协会指定一名联系人，并将联系方式及时告知我会研究发展部。联系人：孙建立，电话：010-68721166转1204，传真：010－68720138，电子邮箱：sun_jianli@cicpa.org.cn。

 
附件：
1.行业党建情况调查问卷
2.行业党员情况汇总表
3.会计师事务所党员情况普查表
<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六日>
